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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江 苏 省 委 组 织 部

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宣 传 部
 

苏组通〔2019〕24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“身边的榜样—— 

江苏知识分子群像群塑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委组织部、宣传部，省委有关部委、省有关委办厅

局干部人事部门、宣传部门，部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： 

为贯彻落实“五坚持五提升”人才工作体系，深入推进全

省“弘扬爱国奋斗精神、建功立业新时代”活动，充分发挥先

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用身边人感染带动身边人弘扬爱国、

奋斗、奉献主旋律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省开展“身边的榜样

——江苏知识分子群像群塑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选范围及数量 

1．推选范围。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各行业

领域知识分子先进典型，特别是为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作出

突出贡献、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人才。如打破国外垄断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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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创新领军人才，打通成果转化“最

后一公里”、引领未来产业发展风向标的创业领军人才，成就

突出、影响广泛的社科名家或文化名人，医术精湛、医德高

尚的医卫专家等。可与本地、本部门、本单位已开展或正在

开展的其他先进典型、模范人物评选活动结合起来，对已选

树的、符合条件的先进典型可一并报送。 

2．推选数量。分级分层推选，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和人

员情况，本着实事求是、群众认可原则，自定选树数量，逐

级择优推选，最终做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每家至少一个、

全省各行业领域拥有一批、省市县各级拥有一群可看可知、

可比可学的先进典型。 

二、选树对象基本条件 

1．胸怀祖国、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树牢

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 

2．具有艰苦奋斗、开拓创新精神，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

任，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、江苏发展，具有较强的

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兢兢业业、无私奉献； 

3．在所属领域有突出造诣或建树，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

杰出贡献； 

4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历年年度考核称职（或合格）

以上，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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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 

1．广泛宣传发动（4月 10日前）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

位要通过动员部署、集中学习，教育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统一

思想、深化认识，营造活动开展的良好氛围。 

2．开展典型推选（5 月底前）。以所在单位为主体，对

照选树标准，经单位研究确定、作出鉴定后择优向上推送。

部属、省属以及地方所属的企事业单位，分别由省级业务指

导部门、省级主管部门、各设区市扎口并加盖公章报送。各

设区市、省各有关部门要做好本地、本条线、本领域的推选

组织和把关工作，逐层择优上报。 

3．协同联动宣传（全年）。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，可通

过组建先进事迹宣讲团、开发音视频资料、创作文艺作品、

开展口述历史活动、建塑重大典型雕塑等形式，广泛开展宣

传活动。各地要推动新闻单位充分发挥优势，选派精干记者，

深入一线采访和挖掘，安排时段集中报道。省级层面将整合

各级各类媒体资源，开辟“爱国奋斗·人才奔腾”专题专栏，

择优选取部分典型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开展宣传活动，在全

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。 

4．主动联系服务（常年）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通

过座谈、走访和慰问等活动，加强对所选树知识分子典型的

联系服务，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

提升服务意识和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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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纳入表彰奖励（常年）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开展

的各类评选表彰活动，统筹考虑所选树典型。“江苏创新创业

人才奖”优先从推荐上报的典型中考虑。 

6．注重引领示范（常年）。充分发挥典型作用，通过开

展向榜样学习或竞赛活动等方式，达到“选树一个、影响一

片、带动一批”的引领示范效果。 

7．持续常态选树（常年）。把开展“身边的榜样——江

苏知识分子群像群塑”活动，与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、“不

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结合起来，融入日常工作。各

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注重常态化推进，不定期开展选树活

动，及时补充先进典型，激励更多人才“爱国、奋斗、奉献”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．明确专人负责。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把开展“身边的榜样——江苏知识分子群像群塑”活动作为

一项重点工作来抓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迅速推进落实。 

2．坚持实事求是。以事实为依据，既不降低标准，也不

拔高典型，确保立得住、叫得响、推得开，经得起群众和历

史检验。 

3．做好材料收集。所有推选典型均应附上相应的人物简

介、主要成就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故事等先进事迹材料以及

相关图片音像资料，尽可能多角度详细展现人物风采。 

4．把握宣传分寸。对典型中的海外归国人才，要按照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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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会议精神要求，注意把握好宣传角度和分寸。 

省委组织部联系人：李辉辉，025－83393815，025－

83393812（传真），jszzbrcc@163.com。 

省委宣传部联系人：邓海林，025－88802731（兼传真），

4512861@qq.com。 

 

 

 
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        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

2019年 4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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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8 日印发 
 


